
利益衝突迴避宣導資料 

 

公務員服務法 
第 17 條：公務員執行職務時，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利害事件，應行迴避。 

第 24 條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，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，均適用 

之。 

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 
第 2 條：本法所稱公職人員，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 2條第 1項所定之人員。 

第 3 條：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，其範圍如下： 

 

1.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。 

2.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。 

3.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。 

4.公職人員、第 1及第 2款所列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經理人之營利事業。 

 

第 4 條：本法所稱利益，包括財產上利益及非財產上利益。 

●財產上利益如下： 

1.動產、不動產。 

2.現金、存款、外幣、有價證券。 

3.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利。 

4.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金錢交易取得之利益。 

●非財產上利益，指有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、公立學校、公營事業機構之

任用、陞遷、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。 

 

第 5 條：本法所稱利益衝突，指公職人員執行職務時，得因其作為或不作為，直接或間

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利益者。 

第 6條：公職人員知有利益衝突者，應即自行迴避。 

第 7條：公職人員不得假借職務上之權力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其本人或關係人之利益。 

第 8條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不得向機關有關人員關說、請託或以其他不當方法，圖其本

人或公職人員之利益。 

第 9條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，不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、

租賃、承攬等交易行為。 

公職人員利益衝突迴避法施行細則 
第 3條： 

●本法第 4條第 3項第 4款所稱其他財產上權利，如礦業權、漁業權、專利權、商標專 

用權或著作權等權利。 

●本法第 4條第 2項第 4款所稱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金錢交易取得之利益，如貴賓

卡、會員證、球員證、招待券或優待券等利益。 

第 4條：本法第 8條所稱關說、請託，指其內容涉及機關業務具體事項之決定或執行，

且因該事項之決定或執行致有不當影響特定權利義務之虞者。 

政府採購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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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5 條第 2~4 項： 

●機關承辦、監辦採購人員對於與採購有關之事項，涉及本人、配偶、三親等以內血親 

或姻親，或同財共居親屬之利益時，應行迴避。 

●機關首長發現承辦、監辦採購人員有前項應行迴避之情事而未依規定迴避者，應令其

迴避，並另行指定承辦、監辦人員。 

●廠商或其負責人與機關首長有第 2項之情形者，不得參與該機關之採購。 

但本項之執行反不利於公平競爭或公共利益時，得報請主管機關核定後免除之。 
 

採購人員倫理準則 
第 4條：採購人員應依據法令，本於良知公正執行職務，不為及不受任何請託或關說。 

第 7條：採購人員不得有下列行為：（摘錄） 
 

11.於機關任職期間同時為廠商所僱用。 

13.利用職務關係媒介親友至廠商處所任職。 
 

第 12 條第 1項：機關發現採購人員有違反本準則之情事者，應審酌其情狀，並給予申

辯機會後，迅速採取下列必要之處置： 
 

1.依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懲戒法、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置。其觸犯刑事

法令者，應移送司法機關處理。 

2.調離與採購有關之職務。 

3.施予與採購有關之訓練。 
 

公務人員任用法  
第 26 條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不得在本機關任用，或任用

為直接隸屬機關之長官。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，在

其主管單位應迴避任用。應迴避人員，在各該長官接任以前任用者，不受前項之限制。 
 

公務人員陞遷法 
第 16 條：各機關辦理陞遷業務人員，不得徇私舞弊、遺漏舛誤或洩漏秘密；其涉及本 

身、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之甄審案，應行迴避。如有違反，視情節

予以懲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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